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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关于修改〈通航建筑物运行管理办法〉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6年第1号，以下简称《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为便于有关单位和社会公众更好理解
相关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施工作，现解读如下：

一、修订必要性

通航建筑物是航道的关键节点，是航运畅通和水运发展的重要保障。现行《办法》于2019年
出台，在保障通航建筑物高效运行和船舶安全通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水路运
输事业发展，过闸船舶载运的危险货物种类、数量和旅客人数持续增加，对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
管理提出更高要求，需对现行《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健全完善安全管理制度，更好服务保障
通航建筑物安全高效运行。此外，2021年修订的《安全生产法》进一步压实了生产经营单位的安
全生产责任，需在《办法》中予以细化落实。

二、修订主要内容

此次修订采取“小切口”的方式，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危险货物船舶和客船过闸安全、运行
单位安全责任落实等方面完善制度设计，提升针对性、实效性。修订内容包括：

（一）加强危险货物船舶过闸安全管理。实践中，部分地方针对危险货物船舶过闸存在的安
全风险，采取了相应的安全管理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办法》总结提炼地方有效经验做法
，形成了管理制度，即运行单位应当结合危险货物的危险特性、运输形态等因素，对载运危险货
物的船舶分别或者综合采取专闸通过、数量限制、留足安全距离等措施，保障船舶过闸安全。

（二）完善客船过闸安全管理制度。针对客船大型化发展带来的载客人数多、安全风险大的
实际，增加运行单位应当制定客船专项运行调度方案和专项通航保障方案并严格实施的要求。

（三）压实运行单位安全责任。一是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要求运行单位明确各岗
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并进一步明确了运行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的能
力要求和从业人员的上岗要求。二是落实《安全生产法》规定，要求运行单位构建通航建筑物运
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源头防范通航建筑物运行安全风险，提高安
全运行水平。三是针对实践中通航建筑物的建设单位或管理单位与运行单位相分离、责任不清晰
的问题，要求建设单位或管理单位应当与运行单位签订委托合同，不得委托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单位从事通航建筑物运行。

此外，为解决待闸船舶集中停泊造成航道拥堵、航运用水与水电等其他行业用水矛盾突出、
新能源船舶燃料供应危险性高等问题，此次修订补充了合理控制待闸船舶数量、加强与水行政主
管部门协调、禁止通航建筑物内燃料供应等原则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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